
附件 1 

梁思成建筑奖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表彰在建筑界做出重大成绩和卓越贡献的建筑师、

建筑理论家和建筑教育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和中国建筑学会在 2000 年共同设立了以中国

近代著名的建筑师和教育家梁思成先生命名的梁思成建筑奖。 

第二条 梁思成建筑奖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主办，

2014 年交由中国建筑学会主办。2016 年在国际建筑师协会的大

力支持下，梁思成建筑奖评选扩大至国际范围，成为面向世界的

重要建筑奖项，是授予中外建筑师和建筑学者的终身荣誉奖。 

第三条 为规范开展评选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奖项设置和评选条件 

第四条 梁思成建筑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选出获奖者两

名。中国建筑学会将向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奖牌及梁思成基金颁发

的奖金。 

第五条 梁思成建筑奖获奖人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热爱和平，诚信友好，没有政治偏见； 

（二）致力于促进建筑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对建筑文化的发

展有重要推动作用和突出贡献； 

（三）其建筑设计作品应为时代精品，在建筑设计领域中有

广泛的影响力，有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四）其学术成就应有很高的专业声誉，对建筑学研究和建

筑教育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第三章 提名和评选程序 

第六条 本奖候选人须由 2 位专家提名，并经梁思成建筑奖

提名委员会（以下简称：提名委员会）评选产生，不接受个人和

单位申报。 

（一）提名专家应为建筑学科领域的两院院士、全国工程勘

察设计大师或梁思成建筑奖获奖者，被提名人不受国籍与年龄限

制； 

（二）提名人向提名委员会提交本人签名的推荐信（中英文），

被提名人向提名委员会提交个人信息材料（见附表）； 

（三）提名委员会对所有被提名人选进行无记名投票，获得

提名委员会半数以上赞同票且排名前八名的被提名人成为候选

人；若票数过半的人选不足八名，不再补选； 

（四）候选人产生后，候选人的主要业绩在中国建筑学会网

站上公示七个工作日。 

第七条 获奖者的产生。公示后的候选人名单提交梁思成建

筑奖评选委员会（以下简称：评选委员会）。评选委员会对入围

候选人进行全面评议，并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对候选人进行

多轮投票，以每轮减半数的淘汰方式产生晋级名单及其顺序，最

终评选出两名获奖者。 

未能获奖的候选人可以成为下一届候选人。候选人连续三届

未能当选者，需隔一届后方能再被提名。 

 

第四章 提名委员会和评选委员会 

第八条 提名委员会由中国建筑学会邀请国内建筑领域知名

专家组成，人数为 9 至 13 位的奇数，专家应具有一定专业代表

性、地域性和广泛性。提名委员会的委员不应成为本届被提名人。 



第九条 评选委员会由中国建筑学会在世界范围内邀请认同

本奖项核心价值的具有良好专业声誉的建筑师和相关领域专家

组成，人数为 9 至 13 位的奇数，其中包括国际建筑师协会的代

表。为保持奖项的延续性，上一届的获奖者将有责任担任本届评

选委员会委员，经提名委员会确定的候选人不应成为本届评选委

员会委员。 

当届提名委员会委员也可被邀请作为评选委员会委员。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评选工作坚持公开、公正和公平的原则，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促发展。 

第十一条 每届的评选年度发布梁思成建筑奖接受提名信息；

评选结果在评选结束后 1 个月内公布；颁奖仪式在评选年度的第

二年举行。评选信息在中国建筑学会官方网站及国内外相关媒体

上发布。 

第十二条 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用于参加本奖项评选提交的

作品资料，中国建筑学会对其拥有无偿的使用权，且仅用于梁思

成建筑奖相关图书的出版发行以及媒体、网络和展览的宣传推介。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建筑学会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5 月 21 日起实施。 

 

 

 

 

 

 


